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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和全球化
成千上萬民眾於1999年12月抵達華盛頓州西雅圖，對來自130個國家， 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會議的商業部長所推展的多年貿易自由化交涉提出抗議。在所謂的 「西雅圖爭鬥」事件中，有些抗議者在猛烈的街道示威下, 對自由貿易有利於眾的前提表示挑戰。有些抗議者甚至穿著打扮成烏龜來表達他們的觀點。
原由1998 世界貿易組織推翻了一項美國意欲保護海龜的法律。這成為了貿易開放和全球化對環保將會產生甚麼影響的爆發點。此項世界貿易組織決定， 通稱為「蝦龜事例」，宣稱美國對來自不用「驅龜設備」而捕獲的蝦禁止進口，是違反了國際貿易法。
雖然美國禁蝦入口的原意是為了保護環境， 可是大多受影響的是買不起「驅龜設備」的東南亞國家。 那些國家聲稱美國為了保護環境卻危害了他們仰賴於蝦出口的經濟發展。 這事件導致民眾對經濟全球化及有關環保立場的重要和交關問題引起關注。
首先，在環保和經濟發展之間，什麼是適當的平衡?
其二，當國家之間的利益分歧時，他們將如何為環保合作？

其三，在決定環保措施和自由貿易之間平衡佈局的當下，國際組織扮演的是一個什麼角色？ 
其四，凡關於貿易和其他論點的國際協定裡, 應該包含明確的環保措施嗎？
最後，富裕國家對幫助貧窮國家發展環境友好的政策，應擔當些什麼責任?
全球化 和 環境
這些問題的由來主要是基於經濟一體化的進展， 但全球化運動也改變了我們考慮環境方式上的觀念。 多數人現在把環境問題透視為一個國際性的問題，而不僅是本國性而已。例如: 保護海洋及大氣層免受污染。環境現在被公認為「人類的共同遺產」，由於問題的跨界力以及絕無只靠一個國家可能解決的情況下，這問題越來越成為國際共同努力的一個主題。
因此大批公開國際和私有非政府組織為解決環保問題在進行尋求答案， 例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綠色和平， 及 ‘世察’學院。現有許多訂立的條約可諧調各政府的環境保護政策。有些環保者甚至提出建立一個「世界環境組織」來協調國際環保政策。
其他人士則在質問， 基於科學， 經濟， 及國家主權的觀點是否真有嚴謹環保的需要。環保的批評家爭辯說，所謂的環境危機，例如地球變暖化的現象，被誇大了，而激進派和反資主義者所推倡的節用的天然資源所導致的經濟損害淡然處之。他們爭議說過份的節用是既多餘又往往反而是有害的，因為防止了適當的資源運用反致使窮人更窮。
相反地， 環保的推倡者稱無管制的經濟活動會導致環境破壞，所以是必須減緩的， 并稱環保批評者才是不學無事只是一味的大 唱擴展資本主義的高調。
環保在經濟增長中有可能造成一個短期的阻力。 而必須為環保條例做調整的工業都將遭到分產受挫及成本高漲， 以致危害他們的競爭能力。 這問題將如何處理。有人爭辯說，為了環保也許值得減緩經濟增長。其他人則認為, 不是諸多牽制和條例, 而是自由貿易和技術躍進才是解決環保問題和助人脫離貧窮的最佳工具。

然而環保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鏈接也許比此複雜。 實際上， 往往環保和促進經濟增長會是相輔相成的。在發展中國家的貧窮是環境傷損的主導起因。例如， 以農為生的農民所採取「先斬再焚」式的墾荒是損耗亞馬遜雨林的主要起因。 促進經濟增長也許是促進環保的一個有效的工具。這就是推展自持自續的開發運動的基本構想， 是以環境友好的方式為貧窮國家尋求經濟先進的機會。

這份課題摘要檢討當今地球所面臨的環保挑戰已被認同為全球性的問題，需要許多國家合體解決， 但對於如何進行卻有分歧的意見， 特別在環保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如何捨取，這分歧的意見阻礙了進展。
首先， 我們將分析一些以涉及環保和自由貿易的爭執點 來細察 國際貿易系統能否解決互相衝突的意見。其次， 我們將在國際政策作背景之下來研討審查環保問題及多邊性的解決方法。總而言之， 我們將研討自持自續的發展運動,看它能否達到經濟增長和環保之間支持者所希望見到的平衡。
國際貿易與環保是敵對的嗎?

由西雅圖抗議示威一事可見， 國際貿易對環保的影響 是全球化辯論中最引起爭論的要素。全球化的反對者顧慮 那不受管束的經濟增長， 經由自由貿易的刺激，諸多的天然資源的污染和枯竭而更倍加危害環境。此外， 他們疑忌環保法律的效果會被打著促進自由貿易旗號的公司及莫不關心的政府減輕效率。
相反地，在發展中國家(和一些在先進國家) 有許多公司， 政府， 并且公民是願意容忍某一程度的環境損傷以交換經濟福利。他們唯恐用環保法律作藉口和手段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先進國家防止發展中國家物品的公平競爭。然而，這些顧慮是最近的發展。 當第一版’關稅和貿易總協議’(GATT) 在1947年生效時， 並沒有提到任何所謂貿易和環保之間的關連的明確認知。
唯一提及環境的是第二十條款，包含了基本條約規則的例外事項，允許國家在「必要保護人纇，動物，植物 生命或健康」或「與維護可耗盡自然資源有關」的 情況下 可外加措施，只要那些措施並沒有對外國產品 隱含不合理的歧視，及諸多偽稱的限制。數十年來，在GATT範圍內對貿易環境連間並未曾有過進一步的探討。
在70 年代初期,當環保運動在國際上獲取力量的時候, 1972 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曾邀請「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的會員遞交評論為考慮。GATT 的秘書處準備了一份研究各種應付污染的措施對國際貿易有何衝擊, 但論文裡沒有提及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問題。

GATT 並且設定了「環境措施和國際貿易小組」(EMIT), 對GATT 成員提供了貿易政策和污染問題的忠告, 然而卻一直無人問津。直到1991 年, 當政府開始為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和發展會議做準備時, EMIT才有提出忠告的機會。

EMIT為貿易和環保關係召開了來兩年的會議, 最後的報告說,在各國家之間的環保或通過多邊條約和GATT 的貿易系統 沒有顯著的矛盾。然而, 報告也認為, GATT 並不是審查各國環保法或建立國際環保標準的論壇。環保問題的角色在國際貿易上因此並不明確, GATT 注意自由貿易的立場是被強調了, 可是問題並沒有一個交代。

在90 年代以前, 因環保引起的貿易爭論而產生矛盾立場是罕見的。有少數例外, GATT 的解決爭端委員會從未對條約的自由貿易原則和環保XX條款規定之間的衝突做有所協調。這情況一直到了1990 年當墨西哥和委內瑞拉對美國為防止捕捉金槍魚過程中殺害海豚的法律提出質詢而有所改變 。這是一系列爭執案件中的頭一件, 其結論是 GATT 解決爭端委員會的報告中自由貿易似乎比環保佔優勢和反自由貿易之說在歸咎於環保者。這使環保人士更加團結地反對自由貿易‧


金槍魚海豚事例
"鲔豚" 事件的緣由是來自於一項美國海洋哺乳的動物保護法令(MMPA), 禁止從沒有護豚措施的國家進口鲔魚。原來鲔魚是經常出没在成群的海豚裡。為了捉住鲔魚, 漁夫過去常常在魚群下扯拽大網來捕撈。游在鲔魚之上海豚同時也會與鲔魚一起落網及喪生。MMPA 因此要求美國鲔魚漁夫調整他們的捕魚方式以避免傷害海豚, 同時取締從海豚死亡率超過鲔魚捕獲量百分之25 的國家進口鲔魚。結果,原本從墨西哥, 委內瑞拉、巴拿馬、厄瓜多爾, 1990 年和萬那杜太平洋海島進口的鲔魚就被禁止了。

您認為怎樣? 

政府應給予貿易,而非環境,優先權? 

有必要形成一贏一輸的局面嗎? 

您會對鲔豚事例作什麼推薦呢?

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于1991和1992 年 向GATT解決爭端委員會投訴美國禁令而獲勝。這事件無疑在世界貿易系統的法律學上成了一個關鍵轉折點。(墨西哥和美國日後通過交涉解決了糾結。) 在烏拉圭GATT談判得到改善前，違法的 國家可以不理會解決爭端專案小組的報告‧但是在烏拉圭GATT談判得到改善後，所有解決爭端專案小組的報告是必須被遵守的，除非所有的WTO會員一致否決解決爭端專案小組的報告 解決爭端專案小組認為, 美國不能辯解對墨西哥鲔魚進口的禁令有幾個原因。

(一) 專案小組認為,  第二十條款必須有狹窄的定義 以防任何其他國家藉詞破壞多邊商業規則。
(二) 專案小組認為,  美國未證明,  鲔魚禁令是"必要的,以及美國的干預性太大而影響自由貿易的原則，相對地，美國應該與其他國家商議有關海豚保護協定‧

第三, 專案小組認為, 墨西哥當局事先很難以美國海豚死亡率來預測墨西哥海豚可接受的水平率。
最後, 專案小組認為, 美國不能用第二十條款來調控在他們的國界之外的自然資源。

這事件因而形成了日後 關於環境和貿易辯論的一個框架。專案小組認為加重保存多國性的自由貿易系統比任何一個國家需要環保與否的評估更為重要。然而這些結果不應該使人為之動容,。終究, GATT 小組的任務是詮釋GATT 商業條約。 另外, 此決定明確地限制了一國家對其領土以外的環保資源維護權。因為允許一個國家去干涉其它國家資源日後極可能被濫用和導致無數的爭執。
     因鮪豚事件而引發的主要環保問題是開發中的國家負擔不起先進的美國運用昂貴又尖端的補魚技術。在GATT決定後，鮪豚事件的爭議由美國和受影響的國家之間的協議得到了解決‧該協議強調海豚保護措施及通多國而發表護豚的重要聲明。美國國會事後要求一個協議實施聲明，並建立了國際護豚事項。可是有些環保者，仍然對這國際護豚事項是否會導致任何實際利益抱著懷疑的態度。
鮪豚事件對環保的關係是勝是敗呢？一方面，GATT的解決爭端小組制定了自由貿易比環境保護享有優先權(第二十條款內容) 。另一方面，在美國吃了敗仗後倒激發了國際上同意的實施計劃。實際上，國際護豚事項是會比單邊的美國法律有效果的。但是目前國際護豚事項能夠有多少貢獻，卻難以預測。
      無論如何，鮪豚事件在國際貿易和環保之間的辯論有著戲劇化的影響，也是因為有另兩組貿易談判也在同時發生，一是那些創造「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NAFTA)和完成烏拉圭在GATT的談判和創立WTO。鮪豚事件因此成為了環保者和美國主權信從者的導火線。 
環保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重要環保議題(以及勞工保護法)已變成了反對美國計劃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焦點話題，雖然在老布希總統在位期已經開始進行協商， 繼任的科林頓政府卻強烈支持這個協定， 目的在促進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經濟發展。 但是一些國會代表擔心，如果同意NAFTA協定， 將會受到環保人士的反對壓力，  因而科林頓政府對環保人士(以及勞工保護法)提出 一個新的 ”側面協定” (“side agreement” ) 。

這被稱為 北美環保合作協定(NAAEC- North American Agreement o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的 側面協定是為了要確保3國政府能學習環保, 發展環保科技研究,並教育民眾對環保的重視。三國政府本身也須要嚴格執行環保法， 而且確保一般民眾在必要提升環境的條件，能有權力進入自己國家法院。 這個協定也提到三國政府必須”考量”由三方組合的新組織叫環境合作委員會(CEC-Commission for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的建議。

環保人士批評這個協定(NAAEC)並沒為環保提出新的方法和具體的貢獻。 環保人士指出NAAEC協定只是表面上要求三國政府依照自己國家內定的法律行事而已.如果法律沒有施行，CEC 無法強加制裁。如果一個國家認為另外一個國家沒有遵循自己的環保法，CEC 應該有仲裁的權力。這個程序是既複雜又難以實踐。 到目前，還沒有一個觸法的政府受到重大罰款的個案出現. 在NAFTA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國際環保 的議題: 各國的政策不想被國際干涉，很難有一定的環保標準在各國實施， 在貧窮與富裕國家對環境保護作法又有明顯不同,以及經濟發展往往被視為第一考量而忽視環保的重要性。

NAAEC 到底有什麼實際的效應呢? 它並沒有影響更多支持的選票。一些立法委員想要投票給NAFTA， 卻 不想冒犯環保團 體。
CEC對環保的科技性研究和教育大眾環境保護知識有很大的貢獻。CEC透過1995年成立的環境合作基金會(North American Fund for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撥款協助地區性環保組織。雖然CEC 對環保有所貢獻， 但是還是無法 讓環保團體感到滿足。

  同時,  在烏拉圭舉行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 ， 環保人士卻獲得比較大的成功。 GATT 的商議員希望尋求一個重大的改變和較好的系統來解決爭論性的問題. 在1994年 4月，GATT 在摩洛哥創立了世界貿易組織 (WTO) 。

在會議中的代表並創立了貿易環保委員會(CTE-Committee on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 創立的目的是為了研究貿易與環保的關係。 同年，他們通過另外一項條文是為了決定服務性貿易與環保問題，但是CTE的權力是有限制的，因為WTO 不是以環保為宗旨而是以維護自由貿易為原則。                                                                                                                                                                                                                                                                                                                                                                                                
蝦龜事件成了WTO新的討論範圍

因1998年的蝦龜事件，WTO面臨了如何有效處理環保與自由貿易的第一個主要考驗。美國禁止進口沒有特別使用烏龜排除網設備(turtle excluder devices) 的國家所捕獲的蝦子，目的在保護濱臨絕種的海龜。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和巴基斯坦宣稱這是一個嚴厲限制自由貿易的法律並希望WTO能為這個糾紛作一個公平的裁決。
   就像在鮪豚事件一樣，美國辯解說，對蝦龜事件的禁令在GATT第二十條款中是被允許的。這次，如同在鮪豚事件中，美國又為了同樣的原因再度落敗，解決爭端專案小組裁定說，蝦子的禁令是不符合在GATT第二十條款的規定的，理由是不能用環境保護為理由來破壞整體多邊貿易的系統。
     美國對這判決進行上訴，然而，根據在烏拉圭修正的GATT方案， WTO的受理上訴團體再度反對美國，但有一重大的區別是從最初解決爭端專案小組的理論基礎來的。受理上訴團體認為，第二十條款被太狹窄地看待，並且認為第二十條款的目標是為了避免假借環保法為理由來破壞整體多邊貿易的系統。此外，受理上訴團體說，在GATT的序文，被引述在上文裡，WTO的成員同意持續經濟發展是貿易系統目標。應該用這觀點來了解GATT協定。受理上訴團體還說，美國的蝦子的禁令是不公平的，並且下令美國結束禁令。
WTO依然強調：

在得到這些結論，我們也希望強調在這上訴中還沒被決定的原則，我們未決定的是，環境的保護和保存對WTO是沒有意義的。清楚地，它是。我們未決定，WTO的成員國家無法採取有效措施來保護將濱臨絕種的動物，譬如海龜。我們未決定並未，主權國家不應該雙邊或多邊一起為保護濱臨絕種的動物而努力。
    儘管WTO說了一些讓人安心的話，環保團體關注蝦龜事件會演變出什麼樣的結果。那是一個國際法庭推翻了一個保護將濱臨絕種的動物的民主法律。就像鮪豚事件一樣，使環保團體更加團結一致反對全球性不人道的自由貿易。

杜哈聲明對環境保護的影響

在蝦龜事件之後，,許多國家更公開強烈反對自由貿易，事實上，在1999 的西雅圖官方商業會談中沒有成功達成新的全球性商業交涉，國際政府認為必須承認環境的重要性。在2001 年11月，在杜哈， 卡塔爾，所有WTO 的商業部長達成了一項協議， 協議的內容是為了組織一個新的全球性貿易談判， 它包括就GATT 和20 個多邊環境協議(MEAs) 之間，對為了維護自由國際貿易和環境所產生的衝突，進行調解。這是重大的一步，因為它更提高對環保的關注，而不只聽從CTE 的片面研究，現在還可以對WTO 之中的成員進行充分的交涉, 最後在杜哈會談後，有了一個有約束性的法律決定。

然而,雙方都懷疑關於交涉的存在價值。發展中國家擔心，交涉也許只是一種手段用來歧視性地反對他們的商品。為了設法解決這個問題， CTE被授權去學習研究環保措施，對從發展中國家出口的產品有何衝擊。同時, 環保者也擔心，WTO 的原則仍然是強調於自由貿易。於是WTO重申杜哈聲明， 強調WTO是為了處理貿易的問題而存在。至於環境的問題應該透過MEAs來解決， 而不是GATT 。環保者或許抱著太樂觀的希望，認為新的談判將使他們在國際貿易系統中為環保爭取更多的權益， 這樂觀的希望就叫"綠化GATT "。 這對環保運動有著很重大的意義， 因為在此之前， 沒有一個國際組織專為全球性環境政策做協調。至少談判的過程， 會將這些問題公諸於台面來討論。討論的主題是：個國對自己的自然資源應該掌有控制權而不該受國際干涉、以及 環保問題是否應該在商業條約中存在，最重要地，如何平衡國家的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

國際環保問題和解決成果

貿易爭端已被描述在先前的文章中。這些爭端顯示出要對全球貿易與環保兩者間做取捨是很困難的，這問題也同樣地出現在國際經濟與政治之間， 於是環境成為了國際關注的話題也在許多論壇和條約中被探討。下面六項是具體環境審查後的爭執論點─對野生生物的威脅、生態平衡的破壞、生態系的退化、全球性變暖、 臭氧層的破壞，和汙染─這六項爭執論點同時也是環保爭論重點，這些包括國際的合作與各國的自主權之間的對抗，不同文化對環境保護的評估有所不同，根據 科學證明來制訂政策， 最後當然還是， 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對抗。
野生生物
鮪豚和蝦龜事件是一個明顯讓人為生態環境感到憂慮的例子， 環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無辜的動物。由於人類的經濟活動讓許多動物的生命面臨威脅，這包括因生態系的退化使成千上萬的生物遭到滅絕。在這個部分，我們描述二個生態的危機這與國際貿易有著緊密地關係，而其它的危機我們將會在以下部分做詳細的說明。

野生物的貿易

動物的貿易是一個獲利極大的世界性產業。根據在1976 年由世界野生物基金會(WWF) 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聯合創立的國際野生物貿易研究委員會(TRAFFIC)的審查報告, 合法的野生物交易每年有幾十億美元的銷售這也包括了 成千上萬的動物標本。同時, 有大部份的野生物貿易是在非法中的進行的。稀有和濱臨絕種的動物和植物經常從貧窮國家走私進口到富有的國家,它們被用來作為醫藥、毛皮、食物、寵物、裝飾品, 和收藏物。全世界, 動物交易是世界第三大跨越邊的界犯罪活動,每年在全球有$100-200億的銷售。一個通過巴西全國反對野生物交易的網路(RENCTAS)的報告發現每年有價值十億美元的三千八百萬個動物從巴西森林被竊取。例如在美國, 巴西的美洲豹和罕見的金剛鸚鵡能分別售得$20,000和$60,000 美元。1973 年國際社會反應為了有效控制野生物貿易必須建立一個瀕臨絕種生物國際貿易協議 (CITE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在CITES保護下，有30,000 多種的生物免於面臨滅絕的危險。現在CITES有150多 個會員國。CITES把國際生物貿易系統分成二個不同的保護範疇。 

CITES的附錄I(Appendix I) 舉出了世界上瀕臨絕種的生物─猿、豹子、老虎, 海龜, 和其他名單─如果開放這些生物的貿易，它們將可能滅絕。根據這個附錄I 的規定,除例外情況，CITES的參與國家不可發布交易這類生物的許可證。

附錄II(Appendix II) 列出了嚴重面臨絕種的生物，這個名單包括海豚、鱷魚、水獺, 蘭花, 等等。要交易附錄II 的生物，必須要求輸出國的政府發布一份許可證才能進行貿易。另外如果輸出國為保護附錄II 的生物, 有權完全地取締這些生物的交易行為。CITES 和TRAFFIC只包含野生物的國際貿易, 然而在國內野生物貿易也必須受到和國際一樣的限制。在美國境內, 把這些野生物貿易的形式規定化成實際的行動, 但其它國家譬如泰國、印度尼西亞, 和印度並未確實施行這些章程。例如根據國際靈長類動物保護同盟的報導(International Primate Protection League), 在印度尼西亞的法律中明文規定, 凡是交易或擁有這些稀有生物者,最多可服刑五年或$10,000美元 的罰款,但是許多政府官員、軍事領導, 和名人卻擁這些稀有生物作為寵物。一些環境保護者提倡進一步施行CITES的章程, 因此應該在各國之內為動物的保護建立一個國際性的控制。然而一些國家反抗了這樣的主張,因為這牽涉了侵犯國家主權的問題。

保護動物權利團體對野生物貿易的反抗喚醒了一些人對全球性國際社會環境的知覺。環保者對保護生物免於受商業開發的迫害有很突出的貢獻。 譬如 "穿著毛皮是一種謀殺動物的行為" "拯救海豚" 和"拯救鯨魚" 的運動,為的是改變人對野生物商品的需求。"穿著毛皮是一種謀殺動物的行為"運動引發了強力抵制購買銷售毛皮的百貨商店和豪華物品販商。環保者噴漆在毛皮商品上、張貼標語在汽車的保險桿和停車牌、 召集公眾集會、 和宣導可替代毛皮的衣物。"拯救海豚"運動敦促消費者購買有"海豚安全"標記的鮪魚罐頭," 因為一些鮪魚的捕獲方法有殺害海豚的副作用(下面會有較詳細地談論) 。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自1975 年以來帶領了"拯救鯨魚" 運動, 提高民眾保護鯨魚的意識, 限制國際捕鯨船的捕鯨活動。 這些著名的運動，不是因為他們能有效的反應重大的問題, 而是他們對政治界施予的壓力和影響對全球化社會的環保態度。環保者使用橫跨世界的網路來傳播他們的消息和決策,這功能影響了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保護海豚導致美國使用"友善海豚" 的標記在鮪魚罐頭上，然而這些環保法律卻阻礙了國際貿易的運行規則。在 1999 年西雅圖保護海龜的運動動員了數以萬計抗議者在WTO 交涉。"拯救鯨魚" 運動嬴得了普遍國際支持和幫助導致對商業捕鯨的一個禁令。由於這樣的運動牽涉了不同生活方式的問題, 所以他們也面臨了反對的壓力。例如先前所描述的"野生物保護和文化的自主權",在一些地方捕鯨是一種傳統謀生的方法，譬如日本、挪威和在一些愛斯基摩的部落, 導致這些國家對這制約的反抗。

侵略性種類的蔓延

美國魚和野生生物服務總會把侵略性的(並指異乎尋常，外來的，或非本土種類的) 種類釋作為"超越歷史之外侵犯生態體系的滲透者"。當他們偶然找到某個特別適合生存的一個新棲所， 蔓延性種類就會迅速的控制自然界野生生物而倒導致生態體系的不平衡。例如，斑馬蛤貝侵略了美國附近的水路，堵塞了運輸到自治市， 農場, 和工廠的水管， 造成億萬美元的花費及經濟中斷。因七腮鰻的出現且開始哺食大湖地區的鱒魚，鱒魚的產量急轉直下。
最近, 2002 年7月在馬里蘭發現一種類蛇魚，可以離水生存三天，迅速繁殖， 並且窮兇極惡的掠食幾乎任何一個他們遇到的小動物，這一來引起了對環境問題巨大的關注及同心協力抵制蛇魚。新科學家雜誌報道， 在美國，蔓延性植物已危及到99 百萬英畝並且瀕臨將近每年3 百萬英畝的速度。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UNEP), 蔓延性種類對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害每年高達估計上千億。

討論問題: 

很多被佛羅里達居民作為寵物的緬甸蟒蛇，他們一旦長到太大和難以哺養時，許多家庭就把他們放生于沼澤地。這些蟒蛇不斷倍增和掠食， 現在對當地在沼澤地裏的野生生物形成威脅。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 我們對將來可以做什麼防止措施呢? 侵略性種類的蔓延源於上百年人為活動，有意或無意所產生的結果。由於全球化的推廣，人民和物品流動的增加，使野生生物種類也隨身同行，不免更為加緊了這燃眉之急。
例如 無意被囚困在貨箱裡的昆蟲、嚙齒目動物，和魚經常也被一同運載到新生體系。有時， 水族館員將非本土魚倒棄置於當地的池塘， 或異尋常寵物的主人把寵物 放生至大自然。

世界保護聯合會化最近開始為侵略性種類的蔓延這難題作全球性的研究。迄今，蔓延性種類現象及話題遍佈諸國。在美國，雷西條法管制野生生物的進口、承購、運輸, 和擁有因被歸為有害于人類活動和野生生物資源。在1996 年通過的國立蔓延性種類行動， 建立一個全面框架來研究，調控，和解決水族種類的傳播， 特別是斑馬蛤貝交戰。1999 年，克林頓總統簽署了一個行政命令創造全國性的蔓延性種類監督委員會。
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動物界面對前面所提一再重複的問題。在國際動物貿易情況下， 各國政府同意了一項國際條約，其中包括合法的動物貿易， 但非法貿易依然大獲盈利，而且國內的動物保護法並引不起國際關心。同時， 國際非政府組織召集百姓來反對野生生物的貿易。 

至於蔓延性種類的情況，目前政府努力保護動物只維持進行到國內的階段，例如，美國法律防止牠們的蔓延， 但未引導成任何國際戰略。其它環保問題，如在國際輿論和國內主權之間取得平衡，為環保和經濟利益，或為文化價值 的取捨, 都有待表明。

多樣生態的喪失
「多樣生態」的這個觀念是以全體性的角度來看地球的植物群和動物群。聯合國環保署(UNEP) 對「多樣生態」的定義如下：“ 所有活的有機體間的多樣性，包括陸地上和海洋，和其他水中的生態系統和它們之間生態上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換言之，多樣生態包括植物和動物本身，它們之間如何互相作用， 和它們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的方法。

思考問題：制作一列政治與經濟上的獎勵方法，讓政府及機構用來鼓勵大眾，遏止生態多樣化的減滅現象。

多樣生態的喪失發生在倆個層次。首先，植物和動物種類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日漸減滅，這個速度遠超過歷史的自然速度 (然而這可能不太切實，因為估計一千四百萬生物種之中，只有一百七十五萬生物種是被科學鑒定)。其二，整個沿海岸，海洋地區，內陸流域，森林和干地(比方沙漠，草原，熱帶和亞熱帶的大草原)的生態系統都被污染，土地轉換，和氣候的變化給破壞了。總計，活地球指數(LPI)發現多樣生態自1970年到2000年大致降了百分之三十五。地球生态指数 (LPI)是世界野生基金會，用了上百種的群體趨勢導出來的。(生態系統的喪失在本下文有更詳細的解釋)。

多樣生態的喪失是很重要的，理由如下：
- 首先，活性機體提供不可取代，和人類生死憂關的生態服務，比如保持土地肥沃，吸收污染，分解廢物，和農作物的受粉。一項研究估計17種類似的自然服務一年價值高達$16 到 $54 兆。相對比較，2000的全球GDP卻只有$31.5兆。

-其二，生態多樣化通過促進醫學的發展來支持人類健康。根據UNEP,在1997年，全球最暢銷的25種藥中，其中有10種源自大自然，而這種以大自然為醫藥據估計一年佔全球市場價值在$750億和$1,500億之譜。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植物類為世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提供主要醫療保健。

-其三，生態多樣化提供給食物製作和農產業發展諸多遺傳性的資源。人類在養馴和繁殖多產的動物和農作物有獨一無二和獲利的能力 - 比方，多產的母雞和抗旱的玉米—就是靠著本種內遺傳性的多樣化的原理而製成的。UNEP的2001年全球环境展望报告提到 「生態多樣化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使得地球上的生物得能存活和滿足了人類社會的需求。」
-再說，很多人是為了倫理道德和精神上理由而支持生態多樣。Sierra Club 的創始人John Muir在1912年寫到「每個人需要美和飽腹的食物，需要嘻戲玩耍，也需要祈禱的地方。大自然可以治療，加強肉體和靈魂。」 WWF爭辯道去保護即將絕種的動物和植物的理由之一純粹是為了它們是“美麗和稀有"，這是一個為了 “人類和大自然” 的使命。因此，對很多人而言，大自然的保護自有善果，值得為它努力。
主要國際性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推動機構，是生物多樣性會議(CBD) ， 其中一個就是1992 年6月在里約召開的高峰會議。CBD 現在已有182 個參與團體， 推倡三個宗旨: 「生物變化的保護， 它的組分的持久用途, 和從基因資源的運用中所獲的利益得有公正和公的平分。」 CBD 有三個促進生物多樣性的措施: 科技資訊合作的交換所、生物多樣化措施的全國報告所該循的步驟， 和為提供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財經協助。然而，CBD 並不是行動計劃而是個承諾機構。 的確， 它甚少提供具體的規程方式。「大會不設置任何具體目標、也沒有目錄與或站點或被保護的生物種類，因而確定將如何實施各項目標全都歸諸各國自己處理」。這是全球性生物多樣化(CBD)的立場。 

反而, CBD 提供幾個指導原則給國家考慮: 運用合體性、多層化， 政、民、商界合作方法， 及 充分認識和運用 地方知識 來促進對生物變化的持久用途。 同時必須要理解，經濟和社會的因素 往往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敗損。CBD秘書處的報告說儘管很多國家號稱是參與CBD 的全球性生物多樣化的活動，他們卻往往 缺乏實際行動。根據秘書處, 許多國家非但未充分地開發全國生物多樣性策略，甚至也未遞交據CBD 規定的全國報告。實際上， 秘書處承認， CBD 無法「表達生物多樣性對經濟重要的信息」 和「私營部門參與全國和全球性的作業。」
最後， 由於生物多樣化的規標缺乏了嚴謹的科學標準，這更加使全球性的行動，變得很困難，要估計生物多樣化的進展確實是太隱晦。UNEP 報告，「總之，看起來生物多樣性的損失真是比比皆是，而保護的努力最多只是減慢了全球性的變化率而已。」需要保護生物多樣性不祇是一個政治，也是一個經濟問題。 因為評估保護的得益是要看你如何珍惜那大自然無可衡量的價值了。例如美國並未成為CBD的成員。1992 年當里約地球高峰會議提出條列時，老布希總統拒絕簽署, 指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譬如給予某一植物或動物的專利權， 和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外援資助。1993 年克林頓政府簽署了條約， 但由於產權、農場， 和木材等團的抗議，參議院從未批准過。他們強烈地反對他們的經濟利益， 竟將被外國的政治機構來干涉。而且那些外國環保動機往往會超越美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生物多樣性損失是通過國際合作的一個國際問題。但關於甚麼是最好的問題解決方法。國家間的意見 卻大有分歧。 不同國家的公民對環保、經濟發展、個人自由、有不同的看法。 要達到有效的國際協定 這些分歧意見必須被尊敬以及仔細研討。

生態系

生態系是植物、動物 和人類依靠和住棲的一個整體 網系。這些生態系, 如海洋, 不是在某一國或數國的控制之下。那麼究竟是誰在負責保護那些區域?  然而， 有某些生態系是在一個國家控制之下，但那一個國家也許既沒有資源也沒有意願保護他們。那麼沒有受到跨越邊界影響的其它國家，還應該對環境損傷表示關心嗎? 如果應該的話, 這些其它國家又怎麼可能扭轉損傷，而不侵犯第一國家的主權? 

海洋

海洋是這些問題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被許多國家用來作為經濟、休閒 和生計的活動。同時，他們也被人類消耗了。雖然說海洋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然而，海洋卻被認為是人類「共同的遺產」。 但是, 如果沒有國家擁有海洋或負責培養海洋作為連貫生態系， 那海洋怎麼可以被保護到呢? 這就是所謂的共用的「悲劇」。 那是因為沒人擁有但卻是大家都使用的資源，最後終究將被澈底地損壞。這是真正的悲劇, 因為所有人都依靠海洋。海洋覆蓋大約地球表面的百分之70，在世界各地充當在環境和經濟活動的一個重要角色。根據聯合國的海洋地圖集，「海洋是連續回收化學製品、營養素和水，供給氣候和天氣動力, 並且調控全球性溫度，就像一個巨型熱水庫從太陽。」 另外， 海洋也是各種各樣的工業, 商業, 和消遣活動的根源， 譬如漁場、運輸， 和航行。最後，適於居住的沿海區域是非常重要的。 在1994 年, 世界的人口的百分之37 居住在離海37 英哩(60km) 範圍內。各種形態污染 有各種方式侵入，包括汙水、農業廢棄物、油溢、化工排除， 和非生物可分解的廢棄物。不受限制的海洋資源消費量是另一個緊迫的問題。UNEP 報告「幾乎無限制的全球趨勢往向越來越強烈的漁業的開採和取盡, 至今四分之三已全被耗盡了。」並且， 通過清疏創造口岸，垃圾站，建築，和休閒，海岸地區被顯著的干擾和改造以滿足人的需求。全世界的珊瑚礁的百分之58 都被威脅及損滅。共擁的悲劇導致了海洋的保護，只有靠著通過條約大雜燴， 例如聯合國大會「海洋法和漁場協議」(聯合國漁業儲備協議, 倫敦傾銷大會, 巴塞爾大會, 和全球行動性節目)。然而，1999 年， 國際社會做了個4 年的實情調查，稱為全球性國際水域評估。這項行動的目標，是全面地澄清海洋環境，海洋損傷的源泉， 和預測到的未來情節及他們的保護。

沙漠化 (up to here – desertification)
一個稍微不同的問題 發生在土地生態系上。這些問題通常產生在一個國家之內，但國際社會仍然會設法保護他們，特別因為一些世界上最貧窮的人民，居住在沙漠化後生產能力迅速損失的區域， 即是， 這些地區淪落到根本無法支持沙漠的居民。雖然是它本身的問題，但是需要國際合作的策略。 

乾燥土地生態系,譬如草原,佔世界土地區域的三分之一, 但也是許多世上最貧窮人民的住處, 及生計依靠之地。就是因為這些生態系不是自然地豐沃, 乾燥土地區域是特別碎弱 及容易遭受陸地退化。沙漠演化是基於氣象更變和人為活動的組合因素。未被觸動過的乾燥土地遭受乾旱期間, 一般都能自然恢復。但是, 當這些區域常期性的被人們的採伐, 過度的耕種, 畜牧, 砍伐森林, 和粗劣的灌溉, 會合促造成重大的沙漠化的問題。
沙漠化的結果可引起損害重大的災難。主要後果是大量的資源, 如沃土, 植物和莊稼的損失。在貧困的撒哈拉沙漠地區, 情況更是嚴重。已被逼迫得走投無路的人民發現土地已不能再提供足夠生存的食物和水。結果是使許多人和動物流離失所或挨餓, 以及大幅的經濟崩潰。雖然沙漠化在貧窮的地區的影響是最可怕的, 但是連帶的生產力損失, 既使是對已開發的區域也是造成很大的傷害。聯合國秘書長, Kofi Annan的確也警告說, "天旱和沙漠化威脅了世界上超過110 個國家, 十億人口的生計。" UNEP 估計, 每年大約 420億全球性的收入直接喪失於沙漠化。認清楚了沙漠化的潛在的災難及後果, 國際社會因此創辦了聯合國大會對抗沙漠化會社(UNCCD) 。UNCCD 于1994 年達成協議,且于2002 年自7月已有181 個會員國加入。雖然UNCCD 對全世界沙漠化的問題 都有關注, 但其主要焦點是在非洲, 因為這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地。即使如此, 沙漠化非但未消退, 也許反而日益增強。UNCCD 透過國家及地方社區的共同計劃和實施政策, 來尋求防止退化的途徑。但是, UNCCD 依靠著個別國家自己籌款, 當有必要和有可能時, 並與其它國家合作以便提供執行它宣稱的目標。 

然而, 既然沙漠化造成的問題祇限制于某些 已經是貧窮的國家, 於是不太會有國際上共同奮力提供的具體財政幫助。各個國家是在自己的國境之內受到影響, 所以問題似乎是那些國家的責任, 而不是國際社會整體的責任。就算在UNCCD, 這種問題的本質防止了富有國家以經濟援助貧窮國家。相反, 在海洋問題上, 集體國際行動之不見實行, 是因為沒有任何一國感到需要對影響眾多國家的問題 來擔負責任。而在沙漠化的問題上, 許多國家不感到需要對一個只影響一國或少數幾國的問題來擔負責任。

全球性變暖 Global Warming

全球性變暖, 也叫氣候改變, 是指全球性氣溫上升, 亦被公認是引致世界很多地區惡劣天氣的根源。 根據於1988年由UNEP和世界氣象組織(WMO)聯合召集國際科學家形成的跨政府天氣轉變合議(IPCC)稱: 世界的平均溫度於上世紀上升了華氏1.1度(攝氏0.6度) 。 IPCC並預言於未來一世紀, 溫度會繼續上升平均華氏2.5至10.4度(攝氏1.4至5.8度) 這個速度是過去一萬年所未見過的。


溫度的上升引致很多環境上的問題。 例如由於冰川的熔化 而使世界海拔上升了四到八吋 (10-20厘米), 直接影響到沿海地區和海島陷入沼澤。全球性變暖也導致多量雨雪下降及形成頻繁的惡劣天氣, 如 近期的El Nino。

全球性變暖的起因是人類的各種活動, 包括工業發展所需礦物燃料的應用, 發展中國家燃燒森林擴展農業, 以致大眾燃燒木頭、煤炭, 和廢糞 取暖及烹調. 這些活動導致了各種氣體的排放, 譬如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和氯、氟素, 和溴化物(一起叫做鹵素), 經常通稱為「溫室氣體」 的氣體罩籠著太陽的熱能而造成「溫室效應」。

為解決這些問題,聯合國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在1992達成一個承諾  「爭取...把溫室氣體穩定到避免危害性的人為干擾自然氣候系統的程度」。 從那以後, 有186 個國家加入了UNFCCC, 到1997, 有84 個國家同意京都草案的內容, 實施一個更加嚴密周詳的UNFCCC 目標。在協議之下, 簽署國家在2008 年到2012 年應該達到減少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率的百分之5-7。


然而京都協定還未生效, 主要原因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政府正式批准協定。這其中必須要有至少佔合計百分之55 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的55 個國家批准協定 , 才可使它生效。更重要的是, 雖然美國是84 個協議起草國之一, 美國一直是協定的最大的批評者。佔溫室氣體排放率百分之36 的美國 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反對協議的生效。

美國和其它國家, 如澳洲, 基於科學依據、經濟費用、可行性和公正性, 都先後提出幾項協定的問題,。第一, 協定的批評者對全球性變暖的嚴重性提出懷疑。例如, IPCC 從未提供了一個具體可以被接受的溫室氣體的濃度。馬里蘭大學的一位教授Thomas C. Schelling在2002年5/6月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發表文章估計在可接受的濃度 (concentration) 為每百萬份之600 和1200間。協定批評者認為這種不準確的估計, 不能充分比較減少排放氣體的利弊。另一方面, 協定的支持者認為, 眼前的措施不應該受制於未來科學知識的遠景。    


第二,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無可置疑地一定要付出的經濟費用。例如, 關閉較低價燒煤的電廠, 而更換為較昂貴燒天然氣的電廠 會增加能量價錢。同樣, 強迫汽車製造商生產更省能源的汽車是較昂貴的。結果, 經濟整體上會面對衰退而引致失業, 這種損失的正確數字還是在辯論中。 此外, 文化界限亦會劃分人們偏向關心環境險危或經濟發展。例如, 歐洲人比美國人較願意為了環保而支付高燃料稅和駕駛小型汽車。


第三, 評論家說, 提議中的排放裁減期限是既不合情理且不切實際的。例如, 美國在90 年代增加了百分之13的二氧化碳排放射, 如果美國用這個準則, 為達到京都協議的目標, 美國便要在2010 年以前減少相當於百分之30的氣體排放。因此, 美國提出把 減排的目標 設於在所謂的「溫室氣體強度」(intensity) 來計算。  即是, 排放單位基於國民生產總值單位(GDP) 。這個措施可以把減少氣體排放及促進經濟增長作適時的考慮。 根據美國環境保護處(EPA)統計, 美國90 年度 溫室氣體排放率增長了百分之12, 但溫室氣體強度實際上卻是縮退了百分之17 。所以, 雖然經濟增長導致了額外污染, 但經濟整體實際上是較潔淨和高效率的。


第四, 評論家詆責草案對發展中國家的限制- 特別是印度和中國- 比已發展的國家明顯地寬容多了。當UNFCCC 指定所有國家應該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京都協議草案特別承諾祇需要富有的國家受此限制。  理由是富有國家有經濟 能力適應環保措施。另一方面, 落後國家也比較容易更新陳舊落後的工業生產方法, 吸取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技術。  實際上, 京都草案中有條文要求先進國家提供技術上, 及擴充容量援助, 給以落後國家達致排放減低的成功。  同時也給這些國家帶來極需的經濟增長。  然而, 落後國家卻認為他們不應該承受不公平的環境規例, 而限制其經濟發展。 因此, 在過去數十年來 並未應用在已發展國家內。  美國表示許多其它國家對這些觀點的區別延遲了京都協議的實施, 但國際社會卻決意繼續向前。自2002 年以來, 歐共體、日本, 和俄國都批准了協議, 邁進了百分之55 排放的開端。2004 年4月15 日, 122 個會員國批准了或同意了京都協議。 然而, 要有一個可以被美國接受的國際溫室氣體減少法的協調, 便必須先要解決平衡經濟發展和環保之間, 和在富有及貧窮國責任的爭端。

臭氧損耗 ozone depletion

正如全球性變暖的問題,臭氧層的損耗亦引起前因後果的複雜問題, 使國際間不能同意如何扭轉問題。不同於全球性變暖的問題, 通過國際合作, 臭氧損耗這問題實際上成功地被控制住了, 或許還提供給全球性環保一個可行的模型。臭氧是一種無形卻有毒性的分子, 有小量存在於統溫層(地球表面6-30 哩上層) 。臭氧層使地球生命可以延續, 隔開由太陽發射出來可導致皮膚癌、退化眼睛損傷, 和被壓制的免疫反應。       接受過有害的紫外線輻射的嚙齒目動物, 較容易死於如瘧疾、流行性感冒, 和皰疹的病毒 。另外, 增加的紫外輻射會倒轉生態系的平衡和打亂許多自然界週期性的化學和物理過程。


例如, 提高紫外輻射水平被顯示妥協水生食物鏈, 改變植物昆蟲的互作用, 變動真菌的生長模式, 和輕微地減少農植物的生產力。基本的自然週期涉及氮氣、硫磺、二氧化碳及生物物體的分解都受影響。並且, 提高低層或對流層的紫外輻射, 助長光化學煙霧的產生。最後, 太陽射線亦增添, 互相影響全球性變暖的趨向。


根據美國全國航空學及太空管理, 從1978-1991 全球性臭氧每十年有百分之3的淨減, 而地球的臭氧盾每次減低百分之一 估計增加低 氣層的紫外光 衡量退百分之2。UNEP 報道自80 年代初期開始有記錄以來,  南極州上空的臭氧層持續被侵蝕而形成「臭氧洞」的現象。由於極端寒冷並且出現極性同溫層雲彩, 南極州是最脆弱的區域。南極上空的臭氧洞在90 年代初期擴大了五十億、 七十億英畝之大。2001 年, 北極的臭氧層變薄了百分之30 , 歐洲和其它高緯度地區達百分之5-30 。臭氧損耗的主要起因是人造halocarbons的排放, 最住著名的是含氟氯化碳(CFCs) 。發現在20 世紀初期, 這些"奇蹟氣體" 的工業特性使它們廣泛地應用於冰箱, 空調, 濕劑噴壺, 溶劑, 和滅火器。這些氣體的負面是他們徘徊在大氣層50, 65, 100, 甚至1,700 年, 因而造成持久的環境損傷。CFC內的氯氣 與臭氧引起化學作用, 把臭氧支解成構成分子的氧氣 , 從而減少臭氧層阻攔紫外線輻射的能力。

對臭氧威脅的國際反應或許是所有全球性為環境行動最成功的例子。1985 年, 保護臭氧層公約 (亦稱維也納公約) 要國家承諾採取「適當的措施... 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 免受因人類活動而導致改變臭氧層引起的不利影響。」 在那時候, 對臭氧損耗的科學認識仍然有限, 所以沒有設定具體措施。 但是國家之間都是願意認可問題的存在及原則上同意向這些問題挑戰。 


當科學家較精細明白臭氧取盡的來由及明確找出臭氧洞的證明,維也納公約國才比較願意傾向採取具體行動, 和在蒙特利爾協議上, 商談了有關耗盡臭氧層的物質。完成於1987 年, 至2002 年6月有183 個成員的蒙特利爾協議, 建立了強硬的指標為減少耗盡臭氧層物質的應用, 同時允許發展中國家餘地為經濟增長及根據科學的進步作出改善。在校正過程之下, 蒙特利爾協議對臭氧問題作出更好的理解, 而無須重新協商協議的整體, 使協議又靈活又堅定不移。這個過程導致四個隨後的校正: 命名為倫敦(1990), 哥本哈根(1992), 蒙特利爾(1997), 和北京(1999) 。 


正如阻止全球性變暖的努力,結束臭氧取盡的推動是基於富有國家教貧窮國家有能力更好地實施保護環境方針的原則。所以蒙特利爾協議建立了兩組的分開逐步淘汰的日程表, 允許發展中國家寬限時期。現在, 協議所例96 種臭氧耗盡的化學品, 在發達國家之間, 已經大多數被逐步淘汰了, 還積極地在排除其餘的物品。發展中國家仍然是在逐步淘汰CFCs 及其它叫做halons氣體的過程中, 預計在下十年代可以有具體的進展。 


Klaus Topfer, UNEP 的行政主任, 堅持, 由富有的國家的持續領導可以永久地消滅臭氧耗盡問題。發展中國家, 如印度, 中國, 和巴西, 在2003-2005接受了差不多五億元, 來改善臭氧耗盡物質的生產和消耗。自1990 年以來, 已經有134 個發展中國家享有了總值$14億的技術協助, 達到削減以52,570 噸的生產和161,610 噸的消耗。Topfer 評論說, 「要維護這動力, 捐獻國必須繼續支持發展中國家, 在過度期應用有利臭氧的技術。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之間必須依然保持堅強及有效的」。在2006-2008年間, 資金會多加四億元。 


到目前為止, 蒙特利爾協議產生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在1986 年和1999 年之間, 全世界CFCs 的消耗量從每年110萬噸減低至15 萬噸。UNEP 預計如果沒有蒙特利爾協議, 到2050 年, 臭氧耗盡會上升百分之50-70, 比當前的水平惡劣十倍。相反地, 臭氧層在未來幾年預計會達到最低點, 然後逐漸恢復, 返回到它的正常狀態。
 
扭轉臭氧損盡的成功提供了一個解決其他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模式。維也納大會和蒙特利爾協議得以成功, 是因為富有國家的領導和作出可信的努力, 然後只要求落後國家加入行列。而且, 很多政府可以與工業合作發展CFCs的替換品, 及其它臭氧耗盡的化學物品。最後, 國家在未有決定性的科學證據之前, 接受了「防備原則」 的行動保護環境。  然後基於進一步的科學研究而拉緊和改進。
政策 pollution
由全球性變暖問題, 及其它有關的環境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要找到一個共同點來解決環境問題是不容易的. 富有和貧窮國家,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問題的分歧, 都無法經常無法跨接。同樣地, 有一些國家比其他國家較支持防備原則的實施。
環境污染

經濟發展和環境損傷之間的不平衡是污染和廢品最顯然的問題。增量的經濟活動中，特別是在工業國家，污染出自垃圾、廢棄物、 汙水、漏油、氣體、化學製品放射，和核輻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 代表世界的30個 最富有的國家, 估計在它的成員國家之中，從1980-1995， 每人每年的廢物產量增加百分之25，從904 磅增加到1,146 磅。經合組織認為， "在以後20 年之內市政垃圾產量是可將近加倍。" 總的來說，經合組織國家所產廢物在90 年代中期的共計就超出了四十億噸。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預言在2025年 全球廢物產量也許會增加五倍 。並預言在發展中國家, 廢物產量在十年之內將加倍。國際貿易在80 年代更對這個問題特別敏銳。工業化國家為了避免國內處理廢料高價費而把廢物運輸至東歐的發展中國家。來應對此不齒和不合理的安排，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巴塞尔公约于1989 年起了草案。公约有三個主要宗旨: 

1) 減少有害廢料的產量, 

2) 在製造有害廢料地方的附近,處理他們的有害廢料
3) 減少有害廢料的運輸。 

在國際上運輸有害廢料是需得到橫跨政府的批准。出口至某些國家是絕對被取締的。大會要求各會員國每年定期報告， 提供法律和技術援助， 和促進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巴塞尔公约于1992正式生效並有168 個成員。同樣， 斯德哥爾摩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公約，在2001 年5月正式宣佈簽署，致力減少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a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的排放，並進一步對十二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佈置嚴密的控制，因為這些毒性物質有高度性的殺傷力, 從有機體容易傳播成為更集中和更危險的有機體食物鏈。大部份的POPs已經被工業化國家根據本國法律取締，因此公約的主要目的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財政和技術協助。布希總統因認可國際合作的價值，於是在2002年5月建議美國參議院採取批准條約， 說: "有機污染物化學製品(POPs) ， 既使是發布海外， 照樣會危害到美國的人體健康和環境。"然而2002 年6月，只有11 個國家簽批了公約。它需要50 個會員國的批准才能生效。為什麼全球性變暖或生物多樣性損失問題，會比污染問題容易處理呢? 我們本身可以在我們的社區裡，做些什麼減少污染的活動呢? 

採取技術控制污染污，對於全球性變暖有兩個潛移的矛盾點。一方面，支持採用技術控制污染的人士認為這是對生產力的和環境都友好。另一方面，反對者表示，無論什麼環境問題，自由市場經濟大可以不受政府章程管制而發展出相對之計。 這處於政府推廣和私人支援的環保之間的平衡，正是政府決策人員當下所面對的難題。

結論

這份問題摘要描述了全球化在由於通過國際貿易促進的世界經濟增長而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國際間在為環境問題努力地做全球性的交戰。我們也談到， 各國在以科學、 文化、 和經濟不同的立場上對如何應付那些自然環境問題的意見分歧。話雖如此，在分歧其中的共同點也正是作為在國際合作和單獨行動，經濟發展和環保之間的一種取捨。
可持續性發展是今後方式嗎?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Brundtland 委員會) 提出 一種全面方法在沒有危害環境，或沒有耗盡自然資源的情況下，發展對現在和下一代來更可用的經濟。

1992 年里約會議中推出了第一主要協議，替里約環境發展聲明議程21開了前鋒。聲明概述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它陳述了， "人... 有資格獲得健康和與自然共度和諧的生活，" 和"環保是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不能被隔離在外。"  各國聯手 "合作摒除貧窮" 並且 "團結一致保存，保護和恢復地球生態系的健康和正直。" 但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發展水平上有"不同的責任"被強調了， 因此富有的國家應該提供科技、技術，和資金來幫助較窮國家開發和保護環境。

議程21 設法調解環保及開發， 富裕及貧窮國家，國際及國立的關係。  議程21把聲明的原則轉換成國際社會中互不衝突的一張全面行動清單。其中包括結束貧窮，促進人類健康，戰鬥腐敗， 保護海洋、森林，和生物變化， 和創造對環境友好的農業實踐。在尊敬女權、工作者權利，和本地人權利的大前提下， 所有這些將會在地方上，全國性，和國際政府和非政府的框架裡完成。 
在會議以後， 有許多組織成立了來幫助實施聲明和議程21，譬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和美國總統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其中包括超過150 個國家設定了國家會議促進議程21，另有1,800 個城鎮也起了草案在當地實施議程21。現成團體， 如 綠色和平(Greenpeace) 和Oxfam， 也在他們自己的議程裡增加了可持續發展。世貿組織(WTO) 1994 年的Marrakesh 聲明和2001 年杜哈聲明給予可持續發展進一步的支持。然而，這並未結束關於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爭論在。實際上, 在國際社會上， 可持續發展的意念 仍舊存有繼續的分裂。例如, 美國國務卿Colin Powell 在高峰會議演講時保衛了美國在環境發展和環保工作上的紀錄，而引起了觀眾的作噓聲和嘲笑。
當前,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領導和抗議公民，把貧窮農夫無法在國際農業市場上競爭的原因，責難于發展中國家。最後, 高峰會議同時受到對之期望特高的及對它一直懷疑的兩邊的批評。 

雖然會議參加者同意了二個關鍵文件、一個政治聲明和一個行動計劃，相似與里約文件， 國際社會的爭執是否能及時消除現仍未明確。 

自1972 年斯德哥爾摩會議之後的30 年， 許多國際會議、民族法、地方主動性、政府項目和非政府， 並未解決全球化和環保之間的緊張關係。反而，處理這類緊張場面的那些方式，都幾乎祇是在政治上或資金來源上，對本身國內政治環境有優利罷了。為環保和為人類發展過程的結果是仍有待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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